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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香溢融通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0830        编号：临时2014-038 

 

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资产管理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交易内容：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认购大成创

新资本-景新18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景新18号资管计划）劣后级份额

5000万元 

●公司与大成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大成创新）、兴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长春分行（以下简称兴业银行长春分行）及其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，以

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

●合同类型：资产管理合同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14年10月10日，公司与大成创新、兴业银行长春分行签订《大成创新资本

-景新18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，由公司作为资产委托人，认购景

新18号资管计划劣后级份额5000万元，期限为24个月。大成创新为资产管理人，

兴业银行长春分行为资产托管人。 

2014年4月25日，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，同意在公司2014年度类金融

业务投资计划额度内，进行信托产品，基金、券商资管计划，股权投资、项目合

作等的投资，至2014年末投资余额不超过10亿元。同意在股东大会批准该议案后，

由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该计划额度内执行。 

2014年4月25日，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，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需要，

在公司2014年度类金融业务投资计划额度内，进行信托产品，基金、券商资管计

划，股权投资、项目合作等的投资，至2014年末投资余额不超过10亿元。 

以上授权有效期至下一年度通过新的年度计划日止。 

 

二、合同对方当事人基本情况介绍 

1、资产管理人名称：大成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

   住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

理局综合办公楼A楼201室（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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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注册资本：10000万元 

   法定代表人：撒承德 

2、资产托管人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

       住所：吉林长春市南关区 

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金林 

 

三、合同主要条款介绍 

1、资产管理计划名称：大成创新资本-景新18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。 

2、资产管理计划运作方式：封闭式。 

3、资产管理计划的备案和资产管理合同的生效：资产管理人应自初始销售

期限届满之日起10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，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10日内，

向中国证监会办理相关备案手续。 

自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手续办理完毕，资产管理

合同生效。 

4、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间：24个月，根据实际投资运作情况，可能提前结

束或延期结束。 

5、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范围：除留存极少量现金或银行存款以备流动性需求，

将接近100%委托资产全部对台州银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。 

6、本次投资项下担保措施：台州银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商住用

地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委贷银行，其所有股东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 

公司向优先级委托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出具《资产管

理计划收益转让协议》，公司同意如发生到期资产管理计划项下借款人未能按期

偿还委托贷款本金等情况下，由公司提前购买其享有的该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。 

7、金额：资产管理计划的初始资金要求为资产委托人委托的初始委托资产

不低于3000万元，不超过5亿元。 

本次公司认购劣后级资产管理计划份额5000万元。 

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预计未来将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资产管理合同； 

2、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

3、公司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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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4年 10月 13日 

 

 

 


